
关于召开长安大学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的通知
各院（系）学生会：
     根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和《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章程》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学生会的实际工作需要，经校党委、校团委批准，拟定于十二月中旬召开长安大学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大会的主题、主要任务和议程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学校第二次党代会和省学联第八次代表大会精神，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团结带领全校广大学生勤奋学习，勇担使命，奋发成才，为把我校早日建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

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长安大学学生会近年来的工作，讨论确定今后几年我校学生会的主要任务；审议、通过《长安大学学生会章程》；审议、通过《长安大学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提案工作报告》；确定长安大学学生会会徽、会旗；选举产生长安大学第一届学生委员会。

大会的议程是：听取并审议长安大学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校党委、省学联领导对我校学生会工作的指示；选举产生我校第一届学生委员会；审议并通过《长安大学学生会章程（草案）》、《长安大学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提案工作报告》、《关于确定长安大学学生委员会会徽、会旗的报告》。

二、学生代表的比例、条件及推选原则

1、代表比例：

出席本次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为300名，约占全校本科生总数的1.25%。

2、代表的条件

（1）代表必须为长安大学在册本科生;

（2）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思想觉悟高，积极要求上进;

（3）道德品质优良，是非分明，有参政议政能力，能代表广大同学的切身利益，并如实反映广大同学的意见，正确行使民主权利;

（4）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

（5）团结同学，乐于为同学服务，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3、推选原则

（1）代表要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应充分考虑各年级中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2）党员、团员、群众代表均应有一定比例；

（3）高、低年级学生代表应占一定比例；

（4）女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应有一定的比例。

三、代表的产生办法

认真选好学代会代表对开好大会有重要意义，各院（系）团委（团总支）要加强对这一工作的指导，各院系学生会工作要细致、扎实、深入、民主，认真组织好代表的选举。代表的产生过程应该成为学习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的过程，成为学习《中华全国学生联合章程》和《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章程》的过程。

在学代会代表的选举过程中应向全体学生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宣传教育：一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宣传教育；二是大会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的宣传教育；三是学生会的干部方针和干部标准的教育；四是正确的行使学生的民主权利的教育。

    由各院（系）学生会作为选举单位，按照分配的名额和代表条件及构成要求，经民主协商并征求所在单位学生意见，提出候选人初步名单，报院（系）党委(党总支)和校学生会审核同意，经召开学生代表大会或学生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正式代表，选举代表按不少于20%的差额比例选举产生。正式代表的资格和产生程序要接受代表资格审查小组的审查。经审查合格后，方可确定为正式代表。具体代表选举程序及日程安排详见附件2。

四、相关要求

各院系选举出席代表工作须于11月29日前完成，并于12月1日前将《长安大学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表》、《长安大学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登记名册》和《长安大学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构成汇总表》上报校学生会审查。所有表格均上报纸质版和电子版各一份，同时请提交所有代表jpg格式的正面免冠照片一份。

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是全校学生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校学生会要求各院系学生会广泛发动本院全体同学,按要求组织实施学代会各项筹备工作，积极营造良好的会议氛围。校学生会号召全校同学积极行动起来，勤奋学习、扎实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我校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附件1：长安大学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表

附件2：长安大学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产生流程图

附件3：长安大学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

附件4：长安大学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登记名册

附件5：长安大学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构成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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